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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科发规〔2026〕13号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印发

《关于支持企业主导实施省“尖兵”“领雁”项目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加快建设创新浙江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四题一评”协同攻关效能，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构建“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科技创新模式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5〕27号）等文件精神，我们制定了《关于支持企业主导实施省“尖兵”“领雁”项目的若干措施（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3月26日

关于支持企业主导实施省“尖兵”“领雁”

项目的若干措施（试行）
为落实加快建设创新浙江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焦“315”科技创新体系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强化企业在省“尖兵”（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领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项目实施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四题一评”协同攻关效能，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构建“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科技创新模式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如下措施。

一、完善企业需求响应机制

1.拓展需求征集渠道，在通过省科管平台常态化征集攻关需求基础上，针对涉及企业敏感信息的需求，建立定向征集、线下直报机制。

2.提升需求凝练质量，支持高校院所和科创平台科研人员担任科技副总、协同企业共同凝练需求，服务企业需求凝练情况作为科技副总、科创平台等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3.建立省市县联动的需求响应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应用，对企业等需求分类管理、逐级逐项响应。项目榜单（指南）来自企业需求数原则上不低于60%，其中“尖兵”项目一般不低于80%。

二、优化项目榜单编制机制

4.增加企业专家数量，省科技专家库中企业专家比例从20%提升到30%以上，推动实现“315”科技创新体系与“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领域企业专家全覆盖。

5.重构榜单（指南）编制专家组结构，项目榜单（指南）编制和评审专家组中企业专家（用户代表）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

6.完善编制方式，企业专家、科技副总牵头或参与编制榜单（指南）的，在严格执行专家回避制度基础上，所在企业可按规定申报项目。以科技成果产品化、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任务的项目，原则上由企业专家（科技副总）主导榜单编制。

三、深化企业牵头实施项目机制

7.优化项目申报推荐方式，常态化面向企业开展项目申报等政策辅导和工作指导，对科技领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实名推荐的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及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科技新小龙”企业等，可加大项目申报支持力度且不占申报限额。以科技成果产品化、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任务的项目榜单，应由企业牵头申报。
8.完善项目定向委托机制，企业与高校院所、科创平台实施伙伴计划、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等且实际投入1000万元以上的，对其提出并为主承担的符合战略导向、预期可取得重大成果的攻关任务，可定向委托该企业牵头实施。

9.提升企业承担项目比重，企业牵头或参与项目占比不低于80%，其中牵头承担“尖兵”项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70%。

四、健全成果应用转化机制

10.改革验收评价方式，对项目成果在用户企业实际应用并达到任务书等约定要求的，可采用用户单位考核方式进行评价，由用户单位组织技术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验收通过视为完成验收技术指标。对项目成果通过省概念验证中心或中试平台验证确认的，可视为完成验收技术指标。

11.落实科学数据汇交要求，将企业等项目承担单位的科学数据汇交和开放共享情况作为项目验收评价的重要条件。

12.深入推进项目成果应用转化，建立面向产业、企业的重大成果转化清单，支持企业等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对验收项目成果在企业应用转化或重大工程应用等情况开展跟踪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定向征集需求、滚动支持和纳入科技奖励候选成果库的重要依据。对项目成果纳入转化清单且转化应用效益显著的企业，可采取定向委托方式给予持续支持。
本措施自2026年4月28日起施行。现行文件中若有与本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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